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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工业大学关于举办国际会议
管理（暂行）办法

国际合作处是学校举办国际会议的归口管理部门，负责我校举办

国际会议的审核、报批及有关管理工作。现就国际会议的分类、预报、

申报、注意事项、会议总结等事项做如下说明。

一、会议类别

（一）小型自然科学技术类国际会议：不涉及敏感政治问题，外宾

人数 30人以下的小型自然科学技术类国际会议。

（二） 一般性国际会议

1、外宾人数在100人以下或会议总人数在400人以下的一般性国

际会议

2、外宾人数在 300人以下或会议总人数在 800人以下的自然科学

领域的专业或学术性国际会议。

（三） 重大国际会议

1、联合国下属机构和各专门机构的大会与特别会议；

2、联合国系统以外的政府间和非政府间重要国际组织的大会与特

别会议

3、事关我核心利益、涉及重大敏感问题以及重要国际问题的国际

会议；

4、外宾人数在 100人以上或会议总人数在 400人以上的社科类国

际会议，以及外宾人数在 300人以上或会议总人数在 800人以上的自

然科学技术专业领域的专业或学术性国际会议；

5、外国政府正部长及其以上官员或前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出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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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别国际会议；

6、邀请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的国际会议。

二、国际会议的预报

（一）拟举办“重大国际会议”的单位，须至少于对外承诺或宣布

开会的前一年的 9月提交会议预报信息。

（二）拟于上半年举办“一般性国际会议”，申请单位须于对外承

诺或宣布开会的前一年 9月 15日前提交会议预报信息；拟于下半年举

办“一般性国际会议”，申请单位须于对外承诺或宣布开会的当年 2月

15日前提交会议预报信息。

（三）预报信息由国际合作处汇总后报工业和信息化部初审。

（四）外宾人数 30人以下的小型自然科学技术类国际会议。可不

用预报计划，但必须按规定提前 4个月报批。

三、国际会议的申报和审批

（一）国际会议的申报：会议举办单位须在对外宣布至少 4个月

前提交书面申请。书面申请中如有组织机构或会议名称等的英文缩写，

须以中文加以准确表述。凡涉及境外组织机构参加国际会议，须在书

面申请中对该组织做背景介绍。

（二）申请人根据规定的时限，通过院系外事秘书及时填报国际

会议申报信息。

（三）国际合作处在收到申报信息后三个工作日内进行初审。初

审通过后，申请人即可上报《西北工业大学国际会议申报表》，由学院

相关负责人签字审批，加盖单位公章，报国际合作处审批。

（四）会议申请单位根据规定的格式和内容，草拟举办国际会议

的请示、会议预算、参会人员名单等文件，将文件电子版一并通过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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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邮件发送至指定电子邮箱。

（五）国际合作处结合《国际会议申报表》及其它申报文件，拟

文报主管校领导批示，并根据批示结果向工业和信息化部正式行文提

交会议申请。

（六）工业和信息化部根据申报材料对会议申请进行审批，批复

结果由国际合作处转达申报单位。若审批过程中相关部门提出要求，

申请人须及时提供有关补充材料。

四、注意事项

（一）会议必须在申报单位所在地举办，不得“异地办会”。

（二）在获得工业和信息化部正式会议批复前，任何单位和个人

不得对外承诺举办会议、发布正式的会议通知或邀请。

（三）主办单位应组织力量对与会代表提交论文进行审查，对有

政治性错误内容的，应及时要求更正或取消论文发表资格。会议内容

应符合国际相关政策、不涉及政治敏感、热点问题，没有“一中一台”、

“两个中国”的问题。

（四）主办单位应遵守外事纪律，坚持内外有别原则，严格遵守

保密制度。在申办或举办会议过程中不得做出超出授权范围的会议安

排或承担额外的义务。涉及敏感及不明事宜，应及时与学校国际合作

处联络，不得随意对外表态。

（五）严格控制会期、会议规模和会议规格。不得为提高会议规

格，随意使用“峰会”、“国际论坛”、“首届”等称谓。严禁借办会之名

建立常设“秘书处”等机构。

（六）原则上不邀请学校领导出席国际会议及相关礼仪活动。若

会议级别较高或拟邀请国内、外重要人士参会，需要学校领导出席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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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式或招待会的，主办单位须提前 2周提出申请，并提交会议及嘉宾

背景、大会议程等材料，由国际合作处协调安排相关事宜。

（七）主办单位应尽早落实经费、会场、各类必需设施及后勤保

障，认真仔细地做好会前各项准备工作，做好各种突发事件的应急预

案，确保与会代表安全；应在会议正式开始前至少一个星期就会议的

筹备组织情况、参会代表信息、会议日程安排等以书面形式告知国际

合作处。

（八）举办国际会议应厉行节约，要依照同类国际会议的惯例按

注册费、论文集资料费、食宿费、专家讲座费等项目，收取必要的费

用，以会养会。

（九）不得以盈利为目的，更不能为了得到外方赞助，而按外方

要求举办国际会议或邀请国（境）外人员参加国际会议。

（十）对部分高水平的国际学术会议，学校将予以适当资助。具

体资助办法参照《西北工业大学国际学术交流基金管理办法（试行）》

（校外字【2016】230号）执行。

五、会议总结报告

（一）会议牵头人须于会后一个月内完成会议总结报告，总结请

突出学术内容，如会议主要报告的基本思想、当前的研究热点、学科

发展趋势等。该刊注重深刻与全面，不作任何字数限制。

（二）总结报告的内容包括会议名称、时间、地点、与会人员、

主题、协办单位和学术牵头人等；

（三）总结报告要详写会议学术内容，包括国际上本学科的动向、

趋势、水平介绍和评价、与会国内外著名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和动向

等，结合会议交流信息，突出重点，侧重创新，述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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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总结报告要说明会议反映出来的我国在该学科领域与国际

水平的差距，存在的问题和建议、感受等，可概括写出；

（五）总结报告篇幅以 3000～8000字为宜，可附上图表，将其中

的外文尽可能译成中文；

（六）总结报告应包括对会议论文集出版情况的介绍。

国际合作处

2016年 7月 1日


